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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昌宁县水利工

程水费征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昌政办发〔2018〕53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办、局：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昌宁县水利工程水费征收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8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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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宁县水利工程水费征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水费征收管理，促进水资源合理配

置和高效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2 号）、《云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

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16〕81 号）、《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

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保政办发〔2016〕203 号）

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为保证水利工程的管理、维修、改善、更新，各受

益单位和用水户必须按规定缴纳水费。水利工程水费实行政府定

价或政府指导价。

第三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受益单位和广大群众缴纳

水费的宣传教育；工程管理单位要做好水利工程设施的维修、养

护、管理和水费收缴，做好服务工作；用水单位和用水户应爱护

水利工程设施，保护水资源。

第二章 征收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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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水利工程服务区域内的所有农业生产用水户和非农

业生产用水户。

第三章 征收标准

第五条 按照水利工程供水的商品属性及供水成本等情况，

以“准许成本+合理收益”为核心的定价制度，水利工程实行分

类定价。

第六条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根据昌发改价格〔2018〕4 号文

件规定执行。

第七条 县城自来水供排水价格根据昌发改价格〔2018〕5

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各乡镇集镇自来水价格按县发展改革局对各乡镇的

批复执行，村、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按“一事一议”协商定价。

第九条 非居民用水逐步实行计划用水、按量收费、定额计

量、精准补贴、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办法。

第四章 征收管理

第十条 中型水库及长岭岗水库原水费由昌宁县水务局水库

管理中心负责收缴，其它水库原水费由辖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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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，收缴后缴入昌宁县昌润水务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，昌

宁县昌润水务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按规定缴入县财政。

第十一条 县城及各乡镇集镇自来水价格所包含的水资源费

由供水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上缴。

第十二条 农作物、经济作物、规模养殖等农业用水水费由

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收缴，并按规定开具有效票据。收缴后

统一缴入昌宁县昌润水务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，专项用于

各乡镇水利工程管理和维护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 水利工程水费要严格用于水利工程的生产运营、

日常管理、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，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截留、挪

用。水费的征收管理及使用要接受各级财政、审计、物价及水行

政主管部门的监督、检查和指导。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降低或提高水费标

准。对于擅自降低、提高水费标准或减免水费的，追究有关领导

和当事人的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各用水单位要按期缴纳相关费用，对逾期未缴水

费、无故拒交或拖欠水费的，管理部门有权按相关规定停止供水

或进行相应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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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节水机制

第十六条 建立健全农业灌溉初始水权分配制度。依据灌溉

面积确定用水总量控制指标，把用水指标细化分解到村集体组

织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、农业大户、管理单位等用水主体，对用

水总量进行控制，鼓励节约用水。

第十七条 非居民用水按照总量控制、定额管理的要求，区

分不同的用水类别，实行超定额（计划）累进加价制度。用水定

额（计划）按《云南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》（DB53/T168—2013）

由行业主管部门核定。

第十八条 建立农业用水节水奖励机制。在工程措施和计量

设施配套基础上，做好节水技术宣传和推广，对在定额内节约用

水的用水户进行奖励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县水务局、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
